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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0學年度學生人數

學年度 年級 國中部 高中部 各年級合計 總計

98 一年級 480 446 926

二年級 484 463 947

三年級 424 462 886 2759

99 一年級 491 506 997

二年級 468 439 907

三年級 464 461 925 2829

100 一年級 494 496 990

二年級 465 487 952

三年級 464 436 900 2842



學生在籍人數



流失率



1.100年起公私立高職學費齊一.

2.101年國中基測辦理一次.

3.103年起高一免試入學75%.

4.103年起高一公私立高中職齊一學費.

5.103年起25％特色高中招生.

重要教育政策_十二年國教實施



法源 目的 適用範圍 主管機關

兩性工作平等法

（91.01.16公佈，

91.03.08施行）

保障工作權 1. 雇主性騷受僱

者或求職者

2. 受僱者執行職

務期間被他人

騷擾

1.中央：行政院勞委會

2.地方：直轄市、

縣（市）政府、勞工局

兩性工作平等委員

性騷擾防治法

（94.02.05日公

發佈，95.02.05

施行）

保障人身安全 不適用兩平法及

性平法者

1.中央：內政部

2.地方：直轄市、

縣（市）政府、社會局

性騷擾防治委員會

性別平等教育法

（93.06.23日公發

佈施行）

保障受教權 性騷擾事件之一方

為學校校長、教師

職員、工友或生。

另一方為學生。

1.中央：教育部

2.地方：直轄市、

縣（市）政府、教育局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性平三法適用範圍與主管機關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

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者，除應立即依學校防治規定

所定權責，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

及少年福利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通報外，並應向學

校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

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性平法21條



流程

通報(24Hr)

校內(學務處)

校外(校安通報、社政通

報113 →內容之一致性)

受理(20days)

調查(2 months)

申復(20 days)



性平法36條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

於二十四小時內，向學校及當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

二、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偽

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證據。



性平法36-1條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違反第二

十一條第一項所定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

之通報規定，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

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

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者，應依法予

以解聘或免職。

學校或主管機關對違反前項規定之人員，

應依法告發。



案例

國立某農工案例

體育課游泳訓練

安全檢查搜查香菸



注意事項

1.性別空間的安全性(穿透性

及明亮)

2.保密之規定

3.師生關係的拿捏

4.名詞釋義

5.時間及程序的掌控



報告完畢

感謝聆聽


